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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集团：要关注水电大省火电企业生存问题

 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号），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
加快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，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。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是深化电力体
制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对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。

 一、放开发用电计划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

 我国现行的政府制定发用电计划，对电能实行统一分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在解决我国电力短
缺和保障电网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，政府制定发用电计划已经不能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的
需要。

 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，就是要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，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
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在传统的政府制定发用电计划模式下，电力是特殊商品，电量由政府参照“三公”原则进行分配
，电厂发电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计划，没有其他可参与的市场。只有放开传统的发用电计划，才能为发电量直接交
易等市场化交易提供可能，才能促使电力企业和电力用户真正参与到电力市场交易中来，进而有效推进电力市场化改
革，更好发挥市场优化电力资源配置的作用，提高全社会的用电效率。

 二、建立优先发用电制度是电力市场化改革平稳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

 发用电计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放开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电改配套文件《关于有序放开用电计划的实施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于如何有序推进发用电计划改革进行了明确，通过“两个制度”，即建立优先购电
和优先发电制度，对特殊的发电企业和用户实行有限度的保护，实现电力电量平衡从计划向市场平稳过渡，进而推进
电力市场建设。

 （一）建立优先用电制度，有利于保障民生，确保社会生产生活有序用电。电力关系国计民生，保障公益性行业用
电是平稳放开发电计划的基础。《意见》明确，一产用电、三产中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行业用电，以及居民生
活用电获得优先用电保障。政府通过建立优先购电制度，保留这部分发用电计划，并执行政府定价，是保障基本公共
服务供给的“兜底”政策，能够确保居民、农业、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行业以及部分无议价能力用户有电可用
，并维持合理的价格，切实保障民生。

 为保障优先购电的实施，优先购电的电力电量由所有公用发电机组共同承担，这部分电量不参与市场交易，电价执
行政府定价，以确保公益性电力需求。同时，需要加强对需求侧以及有序用电的管理。实施有序用电，有利于提升电
力应急保障能力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，保障电力供需平衡和生产生活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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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建立优先发电制度，有利于清洁能源消纳，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。9号文指出，要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依照
规划保障性收购。现阶段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，特别是风电成本高，存在不稳定、不可控性，市场竞争能力差，若
推向市场竞争，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消纳。《意见》明确建立优先发电制度，主要是秉承绿色低碳、节能优先的原则，
从保障清洁能源多发满发、电网安全以及保障民生方面，确定了可以由政府安排全部或部分发电量计划的发电类型。
其中，分布式发电全额收购；风电、太阳能、生物质、余热余压余气发电按照资源条件全额安排发电；水电按照资源
条件、历史均值、综合利用要求优先安排发电；火电中除超低排放机组和采暖期的供热机组外，其他机组未列入优先
发电保障范围。

 从优先发电的范围可以看出，新电改将会刺激风电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，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，优化调整我
国电力装机结构；同时，保障民生的热电联产机组将受益。优先发电制度对于减少煤炭消耗和污染物排放，加快形成
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

 为保障优先发电的实施，政府在编制年度发电计划时，应为符合优先发电类型的机组留足发电空间。同时，电网企
业需要做好电力电量平衡工作，火电企业也要通过技术改造，根据电网调峰调频的需要，提高调峰灵活性，确保电力
系统安全稳定。在能源资源丰富地区、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较大地区，组织实施替代，实现优先发电可交易，由水电、
风电替代火电发电量，能够最大限度消纳清洁能源，促进节能减排，也是保障清洁可再生能源优先发电的可行性措施
。云南省实施清洁能源交易、四川省实施水火电置换，在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均有借鉴意义。

 三、积极开展直接交易是构建竞争性电力市场的有效途径

 现阶段，直接交易是开展电力市场交易的主要形式。开展直接交易是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机制建设的可行路径，有
利于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，促进合理市场交易机制的形成，有序推进电力市场建设。现阶段，在不影响电力系统
安全、供需平衡和保障优先购电、优先发电的前提下，有序稳妥地扩大直接交易规模，逐步将发电计划向市场转变，
能够还原电能的商品属性，实现市场化，促进建立完善的电力市场体系。同时，随着逐步放开发用电计划，直接交易
规模的不断扩大，跨省跨区送电逐步过渡到中长期交易，能够有效促使更多的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参与到市场交易中
来，享受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。

 《意见》对直接交易的用户准入范围、发电准入范围、交易方式和期限、交易价格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，有利于直
接交易的有序推进。在市场准入方面，《意见》明确了参与直接交易的主体，扩大了准入范围。参与交易的主体更加
多样化，有利于形成多买多卖的市场竞争格局，能够增强市场机制调节供需关系和形成合理价格的能力，有益于促进
用户根据市场供需合理调节生产、优化用电、提高能效，促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实现。发电侧允许火电、水电
参与，鼓励核电、风电、太阳能发电等参与。明确超低排放火电机组优先参与，对不符合国家政策、污染物排放不达
标的企业不能参与，这不仅可以督促发电企业挖掘自身潜能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竞争能力，而且能够淘汰落后产能
，提升火电高效清洁发展水平。在交易期限方面，鼓励建立相对稳定的中长期交易机制。《意见》规定，发电企业、
售电企业和用户可以自愿参与直接交易。一旦参与，不得随意退出。允许部分或全部转让合同。这些规定有利于维护
交易双方的利益，降低参与方的违约、信用风险。在交易价格方面，通过自愿协商、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上网电
价。在目前火电机组利用小时逐年下滑的情况下，直接交易将导致上网电价竞争加剧，发电侧水电及大容量、高能效
、低排放火电将受益，工业用户生产成本也将降低。

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进入全面试点、有序推进的新阶段。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推进电力改革的基础，要做
好优先用电和优先发电量之间的有效衔接，安排好发用电平衡；同时，也要关注水电大省火电企业的生存问题，研究
出台相关补偿政策和机制，确保火电企业安全稳定运营；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建立健全发用电市场信用体系，依法保护
发电、用电企业的合法利益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，为实现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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